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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5〕32 号 

 

申  请  人：广州市某某某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

被 申 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9 月 2 日作出《环境保护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）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向本

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撤销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（一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宣传不足，申请人开

业以来从未收到过相关宣传、警告，发现问题直接开罚单，不是

解决问题的思路，而是随便拍照甚至搬其他工厂车间的照片捏造

事实，也未抽取任何排污物证，未经检测，直接按检查人员的伪

证处罚，很不合理。 

（二）申请人虽然有生产化妆品的资格，但设备是封存状态，

从未使用，我们目前的经营模式是购买大桶成品回来纯手工分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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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没有排污。 

（三）国家现在出台多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，而被申请人不

认真检查现场，不按实际情况写材料，捏造事实，强行要求工厂

员工签名。 

（四）由于申请人的主体工程一直处于封存状态，未正式投

入生产，所以申请人经营困难，一直处于亏损，没有能力支付罚

款。 

（五）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 8 月 14 日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

证告知书》也作了以上陈述，但被申请人没有重新核查场地、机

器，直接开罚单，很不合理，请求撤销处罚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（一）2015 年 6 月 4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对申请人的执法

检查中，发现其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环境保护设施竣

工验收手续，于 2013 年 10 月在白云区 xx 街 xxx 社 xxx 工业区自

编 x 号正式投入生产。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9 月 2 日依法对白云区

xx 街 xxx 社 xxx 工业区自编 x 号（现属 xxx 街）的环境违法行为

作出处罚：停止生产；罚款贰万元整。 

（二）关于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 

1、申请人的负责人梁某某签名确认的《现场检查记录》和申

请人财务龙某某签名确认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等证据，表明了申

请人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

续的情况下，于 2013 年 10 月在白云区 xx 街 xxx 社 xxx 工业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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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2 号正式投入使用，违法事实认定清楚。 

2、由于该建设项目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环境保

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的情况下已投入正式生产，违反了《建设项

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。在适用法律法规上被

申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对申请人

进行处罚，适用法条正确。 

3、程序上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动出示了有效

的执法证件，在申请人现场依法进行检查和勘查后作出《现场检

查记录》和《调查询问笔录》，《现场检查记录》经申请人负责

人梁某某确认后签名，《调查询问笔录》经申请人财务龙某某确

认后签名。被申请人还向申请人发出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告

知书》（云环保告〔2015〕CJ612 号），告知书载明被申请人拟对

其处罚所依据的事实、证据、违反法律和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、

当事人的权利以及被申请人地址、联系人、电话等事项。申请人

在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递交了陈述申辩材料。被申请人依法对

其申辩材料进行审核后再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、在执法主体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规定：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

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因此被申请人是具有法定执法主体地

位的。至于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罚款贰万元的

行政处罚决定是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规定的，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罚款金额范围。 

（三）关于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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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关于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提出：“发现问题，

不分轻重，直接开罚款单，不是冲着解决问题的思路，而是随便

拍照甚至搬其他工厂的照片捏造事实，污蔑我司”。被申请人在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照法律规定向当事人送达《环境保护行政处

罚听证告知书》（云环保告〔2015〕CJ612 号），载明被申请人拟

对其处罚所依据的事实、证据、违反法律和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、

当事人的权利等事项。在规定期限内，被申请人收到当事人递交

的陈述申辩材料，针对当事人在陈述申辩中提到的现场检查照片

存在有不是属于其现场的问题，被申请人及时与执法监察大队现

场执法人员核实，得知确实存在执法人员误将一张其他厂照片打

印并放入该当事人的调查材料的情况后，及时做出了改正。 

2、关于申请人提到“也并无抽取任何排污物证，未经检测，

直接按检查人员的伪证处罚我司。我司虽然有生产化妆品的资格，

但我司的设备是封存状态，并从未使用。我们目前的经营模式是

购买大桶成品回来纯手工分装，完全没有排污。”申请人提供的营

业执照写明其经营范围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，《现场检

查记录》中写明其正常生产，主要生产原料化妆品原料，生产工

艺：精油→分装→成品。申请人的经营范围是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明确规定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，

申请人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便投入生产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依照《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其作出处罚是无误的。 

3、申请人称“我司针对白云区环保局 8 月 14 日的《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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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也作出了以上事实陈述，但白云区环保局

没有重新核查场地、机器，直接开罚单，很不合理，恳请各主管

部门查清事实，合理执法，撤销罚款”。 被申请人在收到当事人

的陈述申辩材料后，认真阅读其申辩事由，对于其提到的执法照

片问题及时让调查人员进行核实。但当事人确实存在环境违法行

为，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环境保护行

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程

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于 1999 年 2 月 10 日成立于我市白云区

xx 街 xxx 社 xxx 工业区自编 x 号，领取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注

册号：44011xxxxxx5409），核定经营范围为：“化学原料和化学

制品制造业（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

查询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）”，具体从事化妆品生产项目。2015 年 6 月 4 日、5 日，被

申请人经对申请人现场检查和调查询问发现，申请人建设项目配

备乳化搅拌机 4 套（封存）、生产包装线 2 条、空压机 1 台、纯

水机 1 台，投资约 50 万元，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；主要生产原

料为化妆品原料，主要生产工艺为精油→分装→成品，生产过程

中产生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等污染物。申请人未办理上述建设项目

的环评审批手续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，自 2013 年 10 月

投入生产至今。2015 年 8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云环保告〔2015〕CJ612 号），申请人在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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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交了陈述申辩意见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依法

于 9 月 2 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），

并于 10 月 19 日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遂向本

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1998 年 11 月修订）第二十

三条规定，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

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第二十八条规定，违反

本条例规定，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

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

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

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可以

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从事的化妆品生产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33 号，自 2015 年 6

月 1 日起施行）中的 L86 项“日用化学品制造”项目（原属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【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，有效

期：2008 年 10 月 1 日-2015 年 5 月 31 日】中“L石化、化工”类别

的“6、单纯化学品混合、分装”项目），应当执行国家关于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要求，办理相应类别的环境影响评价

手续，且在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验收合格后，项目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。但是，申请人并未履

行上述法定义务，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及环保竣工验

收手续的情况下，擅自投入使用涉案项目主体工程，违法行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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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。针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符

合法律法规规定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进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，

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交了陈述申辩意见，被申请人

经审查后依法作出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并送达，程序合法。基于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，

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并无不

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“三同时”制度是国家对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

一贯规定，执行该制度是申请人应当主动履行的法律义务。被申

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在建

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，主体工程

已投入使用的违法事实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

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无不当。 

关于申请人称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宣传不足的意

见。本机关认为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于 1998 年颁布

实施，申请人作为商事主体，应当全面了解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

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。因此，对申请人的此项意见，本机关不予

采纳。 

关于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捏造事实的意见。本机关认为，被申

请人在收到申请人对现场照片提出的异议后，对照片的真实性进

行核查，发现其中 1 张照片不属于申请人的生产场所，已在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前进行纠正，符合法定程序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云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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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监〔2015〕668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未将上述照片

作为证据。因此，对申请人的此项意见，本机关不予采纳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“设备是封存状态，从未使用，我们目前的

经营模式是购买大桶成品回来纯收工分装，完全没有排污”的意

见。本机关认为，根据本案的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申请人处于正

常生产状态；且《调查询问笔录》和现场拍摄照片显示，申请人

封存的设备仅为乳化搅拌机，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、废气、噪音

等污染物均未处理直排。因此，对申请人的此项意见，本机关不

予采纳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云环保监〔2015〕668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5 年 12 月 14 日 


